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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故事汇

燕邱路两车追尾
男子卡在驾驶室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 (记者
张伟 ) 13日晚8点左右，一辆小型
货车与一辆半挂在燕邱路南头发生
追尾，货车副驾驶一男子卡在驾驶
室，动弹不得。泰安消防支队东关中
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出动一辆抢险
救援车及7名消防官兵赶往救援。

事故现场，追尾的小货车车头
损坏严重，挡风玻璃在撞击中全部
破碎，驾驶室变形，一男子被卡在副
驾驶位置，动弹不得。被小货车追尾
的半挂车仅车厢尾部受损，司机安
然无恙。

消防队员首先拿出破拆工具打
开变形的货车车门，一边使用液压
扩张器扩展驾驶室空间，一边对司
机进行心理安抚。“由于驾驶室变形
严重，男子双腿被卡住，空间很小，
没法展开施救。”

消防队员使用牵引绳，将变了
形的驾驶室朝外拉伸，当驾驶室被
拉开足够空间后，消防队员放入担
架，被困的司机被几名消防队员从
挡风玻璃处慢慢抬了出来。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 (记
者 侯峰 通讯员 凤玉洁 )

一对夫妻十几年前因为重男
轻女，把亲女儿丢到路边，女儿
被别人领养长大后，这对夫妻
找到女儿要赡养费，被拒绝后
竟把被遗弃的女儿告上法庭。
司法所调解此案，称养子女和
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
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没有赡
养他们的义务。

张丽(化名)今年20多岁，自
打一出生，重男轻女的父母张
明 (化名 )夫妇就把她丢弃路
边，被好心人送到民政部门后
的第六年，一对夫妇办理手续
正式领养了她。现在张丽已大
学毕业并就业。近日，她亲生父
母找过来，说家里困难、身体有
病，要求小张尽赡养义务。张丽
并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拒绝
赡养。不久后，张丽竟收到一纸

诉状，原来张明夫妇将张丽告
上了法庭。

面对起诉，张丽一脸茫然：
“他们虽然是我的生身父母，可
却没有尽到一丁点儿的抚养义
务。”

岱岳区大汶口镇司法所随
后介入此案。针对张明夫妇“我
们生了她，她就得养我们”的说
法，法官和司法人员解释道：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9条

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
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
费等权利。但你们从张丽一出
生就遗弃了她，是她的养父母
将她抚养成人。《婚姻法》第26

条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
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
立而消除。”

在法官和司法人员耐心劝
说下，两人终于同意撤诉，表示
今后不再向张丽讨要任何钱物。

本报泰安10月14日讯 (记
者 邢志彬 通讯员 陈达 )

一男子谎称自己是某市公安
局“政委”，称只要花钱，就能安
排带事业编的岗位。骗了肥城
两家受害者共8万余元。10月
初，肥城特警大队将其抓获，14

日，由检察院批捕。
7月份，受害人祥某认识了

自称“某市公安局政委”的马
某，马某称有两个进公安局事
业编的名额，但是得花钱。祥某
送给他4万块钱，求他安排此
事。

一个多月后，受害人问他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马政委”
掏出手机打开了“某市公安局
局长”的电话。对方说办理得差

不多了，就是还需要打点下。
“马政委”给受害人要了三条玉
溪烟，16斤粉皮去打点，还要了
一笔“岗前培训费”1200余元。

之后“马政委”一直没给受
害人安排好工作。直到10月份，
受害人通过打听，才知道这个

“马政委”是假的。
肥城特警大队很快在泰

安、肥城等地将冒充“马政委”
的犯罪嫌疑人马某，以及协助
他诈骗的的犯罪嫌疑人陈某、
林某、杨某一举抓获。他们还骗
了受害人儿子的女朋友现金
6000元，肥城另一市民3万元。
总金额达到8万余元。四名犯罪
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目前
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自称公安局领导能安排工作

骗骗到到八八万万元元好好处处费费就就关关机机

货车变形严重，男子困在驾驶
室。 本报通讯员 摄

14日上午9时，泰莱高速公路泰安收费站，一辆宝
马车从收费站驶出，司机没有行车证，该车号牌实为丰
田所有。其后排座脚垫下方有另一副号牌，实为一辆捷
达车所有。 本报通讯员 马世亮 摄

两副牌
全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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